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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5年度宛城区“一业同查”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工作的
通  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宛区政办〔2019〕83号）有关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宛城区营商环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逐步实现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拟对全区涉水企业单位实施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以下方案。
一、参与部门
本次涉水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合抽查由南阳市宛城区水利局发起，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共同参与。
二、抽查时间和对象
2025年10月至12月，根据我区实际情况，适时进行。抽查对象为我区涉水企业单位。
三、联合检查事项
（一）南阳市宛城区水利局：[1]对河道采砂的行政检查[2]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检查[3]对节约用水的行政检查[4]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的行政检查[5]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6]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检查[7]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用水设施保护监管工程设施保护的行政检查[8]对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非防洪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9]对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及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检查[10]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的行政检查[11]对已批复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 的行政检查[12]对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的行政检查[13]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检查[14]对水利工程启闭机质量的行政检查[15]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安全活动的行政检查[16]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二）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1]对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2]对市场主体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3]对市场主体经营（驻在）期限的行政检查[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 项目的检查[5]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6]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行政检查。
四、检查流程
(1）抽查检查对象名单。本次抽查涉及的检查对象，由宛城区水利局按照信用风险分类，对不同风险级别设定不同比例，统一抽取，并通过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派发至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
（2）随机匹配检查人员。区水利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建立本次检查人员库，从该人员库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实施检查。
（3）开展现场检查。严格按照执法类别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程序进行，联合检查按照“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要求，按各自分工完成抽查任务。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按照各自职责有序开展检查，分别进行现场检查记录并填写检查记录表。
（4）录入检查结果。检查结束后，参与联合检查的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协同监管工作平台，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要充分认识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重要性，抓好本系统的监管工作，将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2.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检查人员要严格把握检查标准，统筹兼顾，与被检查单位做好对接。
3.总结经验，力求实效。要加大监管工作力度，对检查结果进行公开公示。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南阳市宛城区水利局联系人：高进
电话：15137733667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联系人：李阳 
电话：63209300
附件：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
南阳市宛城区水利局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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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
	执法检查人员
	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身份证号

	
	
	
	

	
	
	
	

	
	
	
	

	
	
	
	

	

检查对象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
	
	地址
	

	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

	
区水利局
	[1]对河道采砂的行政检查[2]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检查[3]对节约用水的行政检查[4]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的行政检查[5]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6]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检查[7]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用水设施保护监管工程设施保护的行政检查[8]对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非防洪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9]对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及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检查[10]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的行政检查[11]对已批复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 的行政检查[12]对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的行政检查[13]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检查[14]对水利工程启闭机质量的行政检查[15]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安全活动的行政检查[16]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
	[1]对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2]对市场主体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3]对市场主体经营（驻在）期限的行政检查[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 项目的检查[5]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6]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行政检查。
	

	处理意见
	

	备  注
	


检查对象 （签字/盖章）                      执法检查人员（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1、未发现问题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3、公示 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5、发现问题已责令 整改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7、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9、合 格10、不合格。（2）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等相关情况。（3）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相关数据可根据工作实际做相应调整。

